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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72         证券简称：海新能科       公告编号：2024-076 

北京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组织机构调整的公告

 

北京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09月13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组织机构调整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战略及业务发展需要，进一步理顺权责关系，明晰公司各业务条线职

责，提高整体运营效率，同意对公司组织机构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如下： 

一、现有公司总部部门设置情况 

目前公司总部机构设置为董事会办公室、战略投资部、计划经营部、生产安

全环保部、市场营销部、生物能源事业部、科技发展部、研发中心、资金部、财

务资产部、企业管理部、公共关系部、人力资源部、法务部、审计部、专家委员

会等部门。 

二、调整优化后公司总部部门设置情况 

1、财务资产部更名为财务管理部，资金部更名为资金管理部，法务部更名

为风险法务部； 

2、撤销企业管理部、公共关系部，成立党群工作部，将企业管理部行政办

公室职能并入党群工作部，将企业管理部下属企业绩效考核职能并入计划经营部，

将公共关系部职能并入党群工作部； 

3、撤销专家委员会，在人力资源部下设专家智库； 

4、成立可持续发展中心，负责可持续航空燃料（SAF）政策研究及落地、适

航认证等相关工作，并承接生物能源事业部下设运营管理部的部分职能； 

5、撤销生物能源事业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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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原生物能源事业部下设原料采购部的职能调整至下属公司； 

（2）将原生物能源事业部下设油品销售部的职能调整至下属公司； 

（3）将原生物能源事业部下设运营管理部的职能进行拆分，分别划归至可

持续发展中心、计划经营部及生产安全环保部； 

（4）将原生物能源事业部下设财务中心的财务资金相关管理工作划归财务

管理部、资金管理部进行统筹管理； 

6、成立资产管理办公室，负责处理公司历史遗留的应收、应付事务，撤销

原资金部下设立的重点项目业务处置小组，相应职能并入资产管理办公室。 

调整后的公司总部组织机构图见附件（各部门具体职能以公司总经理办公会

审议为准）。 

三、公司组织机构的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组织机构的调整是为了适应公司战略和改革发展需要，优化业务流程和

人员配置，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运营效率。 

 

特此公告。 

 

 

北京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0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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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调整后的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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